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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里幹事服勤暨督導考核要點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00 年 5 月 25 日南市民區字第 1000313031 號函訂定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10 年 6 月 10 日南市民區字第 1100631116 號函修正 

壹、總 則 

一、里幹事之配置，由區長視各里戶數多寡、面積大小、交通狀況、業務

繁簡等情況，統籌適當調配，並實施輪調制度。 

二、為使事權統一，運用靈活，里幹事由民政課長承區長之命令指揮監督

之，在執行其他各課業務時，受有關課長之指導，並受配屬里長之督

導，辦理里一切公務。 

三、臺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本局）或區公所應每年對里幹事舉辦法

令及實務講習。 

四、區公所對於里幹事服勤時，具有特殊優良事蹟者，應及時予以獎勵並

公開表揚，對於敷衍塞責或應行辦理及協助而未執行者，應予責處。 

貳、服勤方式 

  一、里幹事依下列規定時間服勤： 

(一) 里幹事上午集中區公所辦公，下午分赴里服務。山地、轄區遼

擴或其他特殊情況，區公所得視實際需要調整里幹事服勤方

式，報本局備查，並函知里長，周知里民。 

(二) 里幹事分赴里服務時，應排定輪值人員配合單一窗口服勤。 

(三) 各里辦公處應懸掛里辦公處銜名牌暨里幹事外出告示牌（格式如

附件一）；凡赴里內服務，應在里幹事外出告示牌妥善記載。 

（四）里幹事於區公所辦公時，臨時須赴里服務者，應填明外出事由、

地點、往返時間，陳請民政課長核准後外出，並與區公所隨時保

持聯繫；區公所得派員巡迴督導考核，作成紀錄，以便查考。 

    二、單一窗口服勤方式： 

（一）受理各里民眾諮詢及申辦服務。 

（二）受理各項服務案件應建檔列管，分案通知權責里幹事，並供區公

所定期追蹤後續辦理情形。 

  三、里幹事除辦理所屬里業務外，得由區公所視實際需要，分派兼辦其他業

務；兼辦其他業務考核績效，應納入里幹事年度工作考核依據。 

四、里幹事除辦理所屬里業務外，並得由區長統籌支援辦理區公所臨時、

重大、緊急業務事項，由民政課長承區長之命指揮監督。 

五、里幹事辦公情形，區公所應於每年一月底前函報本局備查（格式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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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二），里幹事如有異動應立即於地方公職人員管理資訊系統登載，

並於一星期內函報本局同時函知里長，周知里民。                         

參、服務要項 

一、里幹事服務事項如下： 

(一)推行政令，反映民意。 

(二)推行精神倫理建設工作。 

(三)社會救助、各項福利服務、原住民業務及其他建設事項之協助。 

(四)代繕各種申請書表及辦理里辦公處證明事項。 

(五)分送有關役政通知單、徵集令及辦理役男身家調查及兵役資料之

查報。 

(六)辦理里鄰各項會議之召開及行政庶務，並作成詳細記錄，以便查

考。 

(七)各種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之協助。 

(八)綜合所得稅輔導申報及農業災害現金救助案件受理與勘查工作之

協助。     

(九)建置家戶訪問資料。 

(十) 辦理市容查報及衛教服務。 

（十一）里長交辦事項。 

(十二) 區公所交辦事項。  

前項所稱交辦事項，係指臨時性統籌支援工作而言，區公所內部各課

室職掌範圍內之工作，除重大或緊急事項外，不得列入交辦。 

二、里幹事依下列規定實施家戶訪問： 

 (一)訪問對象： 

1、對里內鄰長、低收入戶、中低收入老人、原住民及身心障礙、

獨居老人、高風險家庭等每半年至少各分別訪問一次。 

2、對里內宗教團體定期訪問。 

3、對受指定之個人、家戶或地區訪問，如有特殊事蹟或遭遇重大

災害者，應作成訪問紀錄，列入資料管理。 

4、一般住戶之訪問以電話訪問或於轄內各住戶分發訪問卡。惟平

時遇有里民電話聯繫應即前往訪問。 

5、遇有急難救助時，應隨時訪問，並輔導至急難情形解除為止。 

6、里幹事應隨時彙集各項資訊，主動訪查民意及瞭解里鄰動態，

反映輿情，供作市政府為民服務之參考。 

(二)訪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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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瞭解里民需要、探求里民疾苦，發掘問題，俾能主動提供服務。 

2、依地區特性實施專案訪問。 

3、市政宣導。 

(三)訪問後之處理： 

1、被訪問人如有反映意見或申請服務事項應立即處理。如非里辦

公處權責範圍應即陳報區公所處理。 

2、反映事項如可由里民自行解決者，應發動里民共同解決。 

3、家戶訪問（含電話訪問）紀錄表應建檔備查。 

三、區公所各單位需由里幹事服務事項，應先會知民政課長交辦，以使事權

統一。 

四、區公所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每月至少應舉行里幹事工作會報一次，

由區長主持，區長因故不能主持時，由主任秘書（秘書）或民政課長

代理主持，並得邀請區公所單位主管列席，其會報程序如下： 

(一)報告上次會報主席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二)各單位工作提示。 

(三)工作檢討及疑難問題之解答或協調。 

(四)主席指示及結論。 

前項工作會報得排定「法令、實務講解」、「專題報告」、「服務心

得報告」、「表彰事項」。 

里幹事應將會報情形報告里長。 

五、里幹事應隨時與區公所有關課、室聯繫，參與各項業務講習，熟悉相關

法令，瞭解任務概況，並與有關機關及學校加強工作協調，共同解決里

民困難。 

肆、文書處理 

一、里辦公處文書，應建檔編號登記，經里長核閱後按序裝訂保管。 

二、各單位需交里幹事辦理事項，應以送會方式或送交民政課統籌辦理。 

三、里幹事應以訪問、查報與服務為重點，儘量簡化里辦公處文書作業，其

簡化方式如下： 

(一)公函：區公所對所轄之里辦公處，所頒發之法令、法令解釋、密件

等及同一公文涉及其他機關必須行文者屬之。 

(二)通知單：區公所對於里辦公處應行通知事項，應以通知方式為之（格

式如附件三），里辦公處收到通知單時，應以最迅速方式

傳達有關鄰戶知悉後，裝訂成冊保管一年自行銷燬。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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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事項係轉知各鄰長時，應依附件三附註方式辦理。 

 （三）交辦單：區公所對里辦公處必須將辦理結果陳報區公所者屬之。 

(四)口頭、電話或書面提示：區公所對於里辦公處應行交辦事項，無須

里辦公處陳復者屬之，里幹事應將上述交

辦事項處理情形錄載於工作綜合紀錄簿

內。 

四、里辦公處應建置下列資料並隨時更新： 

(一) 工作綜合紀錄簿。（格式如附件四） 

(二) 收發文簿。（格式如附件五） 

(三) 基本資料 

          1、含里簡介。 

2、行政區域圖（標明里內各公共設施）。 

3、鄰長名冊。 

4、里緊急應變小組名冊(含人力物力調查資料)。 

5、里鄰災情電話通報聯絡資料。 

6、防災及救災相關名冊。 

7、其他相關資料。 

(四) 里幹事市容查報相關資料。 

(五) 社會救助及福利服務名冊。 

(六) 里鄰各項會議（含里民大會）紀錄及執行情形。 

(七) 財產登記簿（如公所財產管理格式）。 

(八) 其他里業務有關資料。 

伍、督導考核 

一、里幹事之平時考勤，由區公所依實際情況，參酌督導考核重點項目，擬定

要項，報本局備查，以做為年度考核依據。 

二、區公所之督導考核人員，至少每週核閱工作綜合紀錄簿一次，據以追蹤考

核。 

三、督導考核重點項目： 

(一)里鄰各項會議執行情形。 

(二)家戶訪問情形。 

(三)民眾疑難問題及請求事項之辦理過程。 

(四)政令宣導成效。 

(五)上級交辦業務之執行成果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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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里幹事之品德操守勤惰及服務態度。 

(七)資料簿冊記載情形。 

(八)里民對里幹事之觀感及里、鄰長之反映。 

(九)里幹事與里內各種組織的連繫情形。 

(十)里幹事查報事項辦理情形。  

四、督導考核人員對於督導考核項目應嚴格考查，並以核對文書記載方式進

行，對於督導考核情形，應作成完整之資料，作為年終成績之依據。其有

特殊優劣事蹟者應及時予以獎懲，並提出改進意見，據以輔導里業務，達

成優良績效。 

五、區長對里幹事之服務，應嚴予考核，並應依公務人員獎懲標準等有關規定

辦理。 

服務績優人員，由本局或內政部予以表揚並優先調升。服務不力人員之調

動，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人地不宜者：調整服務區域。 

(二)不堪勝任或兼其他職業者：調職依法議處。 

六、里幹事之服務除里長應隨時督導外，區長應經常督導，本局得派員抽查訪

問。各級單位抽查訪問時發覺里幹事服務不力者除應予議處外，其情節重

大且疏於處理者，各層級主管有關人員並應受連帶處分。 

陸、實施日期 

本要點經  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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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幹事外出告示牌（附件一） 

區    里幹事外出告示牌 

里幹事姓名 
 

外 出 時 間 返 回 時 間 

年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外出 

原因 
 

外出 

地點 
 

連絡 

方式 
 

備註  

※ 本告示牌以白板藍色條紋製作。 

※ 聯合辦公室得依實際情形另行設置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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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區○○里幹事辦公情形一覽表（附件二） 

里 別  

里 長 姓 名 
 

里 幹 事 姓 名 
 

里 辦 公 處 及 里 幹 事 

辦 公 室 電 話 

里辦公處： 

里 幹 事 ：             分機 

里 辦 公 處 地 址 

 

里 幹 事 

辦 公 時 間 

在公所辦公時間： 

在里辦公處辦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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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通知單(附件三) 

    區公所通知單 日期文號 

 

受 文 者 ○○里辦公處 

承辦單位 
 

會民政課 
 

通知 

事項 

 

 

○○區公所長條章 

附註：本單應用說明： 

一、 本件通知單，通知事項轉知各鄰長時，應由各里辦公處自備各鄰長轉知

單，單內應註明鄰別、鄰長姓名、鄰長簽章等欄，各鄰長閱後應在簽章欄

內簽章。鄰長轉報單應浮貼於本件通知單後頁，存於里辦公處。 

二、 通知內容複雜時，得由區公所視實際需要加印若干份個別轉達各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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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綜合紀錄簿(附件四)（以雙面製作） 

區      里工作綜合紀錄簿 
民政課

核 章
 

里 長 

閱 章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星

期 

 
天 氣

 里幹事

蓋  章 

 

交 辦 事 項 
預定完成

期    限
辦 理 情 形 

完  成 

日  期 

公所交辦事

項不含公文 

    

里長 

交辦事項 

    

 

服務類別 服 務 內 容 
申請人（包括鄰

長或送達人） 
鄰 別 辦 理 情 形

為民服務工

作事項(民眾

申請服務事

項、家戶訪問

情形…等) 

    

政 令 宣 導

紀錄 
    

其 他 重 要

工作紀錄 
 

上級查勤 
 
事  項 

時 間 查核人員簽章 指 示 事 項 

   



 10

收 發 文 簿(附件五) 

收 發 文 簿 

來文 
來文

者 

文 

 

別 

收文 

事 由
發文

機關

文

號

經辦情形或

答復主旨

(內容) 

發文 
檔案 

編號 

附註 

 
時

間 

文

號 

時

間

文

號 

時

間

文

號 

              

 

註：1.來文、收文文號、時間、發文文號、時間、檔案編號各欄，均應以阿拉

伯數字填記。 

2.文別欄應填「函」或「公告」或「簡便表」或「復文表」等。 

3.來文字號應將來文機關團體所編之字號予以填記。 

4.事由欄應就來文主旨予以摘要登記。 

5.經辦情形欄，如係收文案件，應就經辦情形予以登記，如「存查」「轉知」

「公告」「查復」等是，如係發文案件（創辦）應將發文文件之主旨予以

摘要登記。 

6.收文案件如需發文者，其收文及發文應為同一號碼。 

7.檔案編號，應就檔案目錄所編數予以登記。 


